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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本公司一間附屬公司之股份

本公司已獲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Turbo Speed之股東知會，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八日，
ACME及 COMTEL已 各 自 轉 讓 1,709,402股 Turbo Speed優 先 股 予 Och-Ziff Capital
Management Group之聯屬投資基金。

基於上述轉讓，ACME終止為 Turbo Speed之股東，而 (a) Och-Ziff Capital Management Group
之聯屬投資基金及 (b) COMTEL則各自分別持有 3,418,804股 Turbo Speed優先股。

本公司已獲 ACME Part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 ACME」）及 COMTEL Development Limited
（「 COMTEL」）知會，彼等於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八日已各自轉讓於 Turbo Speed Technology
Limited （「 Turbo Speed」）股本中之 1,709,402股優先股（「 Turbo Speed 優先股」）予 Och-Ziff
Capital Management Group之聯屬投資基金（統稱為「 OZ Funds」）。OZ Funds亦為本公司股
東，持有合共 30,000,000股普通股（佔本公司於本公佈日期之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1.6%），另
為本公司附屬公司 Emerging Technology Limited 之 380,389股可換股優先股之持有人，該批
股份賦予 OZ Funds權利可按初步換股價每股 1.088港元轉換最多 64,356,618股本公司普通
股（佔本公司經根據該轉換而發行之普通股所擴大之已發行股本總額約 3.31 %）。

基 於上 述轉讓，(i) ACME終止為 Turbo Speed之 股東；(ii)COMTEL於 Turbo Speed 之持股量
由 5,128,206股 Turbo Speed優先股減少至 3,418,804股 Turbo Speed優先 股；及 (iii) OZ Funds成
為 Turbo Speed之股東，持有 3,418,804股 Turbo Speed優先股。本公司仍為 Turbo Speed之股東，
持有 35,897,440股 Turbo Speed普通股。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COMTEL、 ACME、OZ Funds及其最終實
益擁有人各自均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並與彼等概無關
連。

本公佈乃應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之要求而發出，董事願就本公佈所載資料之準確
性個別及共同承擔責任。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李文晉

香港，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六名執行董事，分別為張玉峰先生、渠萬春先生、徐文生
先生、李文晉先生、陳耀光先生及徐昌軍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譚振輝先生、許
思濤先生及梁偉民先生。

* 僅供識別



請 同 時 參 閱 本 公 佈 於 香 港 經 濟 日 報
及 英 文 虎 報 刊 登 的 內 容 。 


